
红崖子乡山洪灾害抢险应急预案
为了全面做好红崖子乡2024年防汛工作，提高应对暴雨山洪的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我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防汛工作安排，结合全乡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红崖子乡位于平罗县东北部，东北靠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查布乡，巴音陶亥乡环绕，南与本县陶乐镇毗邻。244 国道贯穿全乡，区域总面积312平方公里，现辖王家沟村、红崖子村、三棵柳村、水泉子村、五堆子村、红翔新村、红瑞村7个行政村，39个村民小组，共4273户18033人。

（二）水系分布

境内的主要干渠有三棵柳干渠、五堆子干渠，干沟有五堆子干沟、三棵柳三队干沟、红崖子干沟、永红干沟等，分布有上马道、中马道、下马道、王家沟四条较大的山洪沟，均流入红崖子乡境内。

（三）气象水文

本地气候特征：区域属温带干旱气候，蒸发强烈、气候干燥，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60mm，降水年内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6～9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6.8%，各月降水量又以7、8月份最多。降水量年际变化大，流域地面径流多以暴雨洪水形式出现，径流量较少。

（四）地形地质
东起鄂尔多斯丘陵，南起平罗县陶乐镇，西以黄河为界，北至内蒙边界。场地范围主要为丘陵残丘。多处存在山洪冲积形成的“V”沟道，坝下周围地形平坦，多为村庄和农田。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洪灾害抢险指挥部
     成立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由乡长任指挥长，由主管领导任副指挥长，班子成员、各中心（办）、畜牧站、供电所、司法所、红瑞小学、红崖子小学、卫生院、村委会等负责人为成员；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由李琳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协调山洪灾害抢险日常工作。

（二）分工与职责

1.指挥长：负责红崖子乡山洪灾害防御全盘工作，检查督促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及职责的落实，并根据山洪预警汛情的需要，有指挥调度、发布命令，签发调集抢险物资器材和本乡总动员等指挥权。

2.副指挥长：负责山洪灾害危险区、警戒区的监测和洪灾抢险，随时掌握雨情、水情、灾情、险情动态；落实指挥长发布的防御抢险等命令，指挥群众安全转移、避灾躲灾；负责灾前灾后各种应急抢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3.综合办公室：负责执行县、乡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重大防汛、救灾决策、指令等，责成各村（居）履行职责；负责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总指挥和指挥部办公室的联络及各村（居）、相关中心（办）的协调，监督协调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4.财经服务中心：负责防汛经费的筹措、下拨和监督使用；负责大洪水时防汛抢险、灾后水利工程修复及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疫病防治资金的筹集、管理和检查落实。

5.派出所：负责维护防汛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工作，协助防汛部门组织群众撤离和转移；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偷盗和哄抢防汛物资以及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犯罪活动。

6.民生服务中心：负责灾区群众的生活安排和重灾区贫困户的救济，及时统计受灾情况，组织灾后重建，指导灾区开展生产自救；组织指导和开展救灾捐赠等工作，管理、分配区、市、县救助受灾群众的款物，并监督使用。

7.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协调全乡防汛救灾工作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对山体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灾害的勘察、监测、防治工作，及时排除地质灾害险情；负责拦洪库、滞洪区、行洪沟道的土地监督、协调，处理土地纠纷，协助水务部门共同做好违章建筑物的清障处理；负责全乡防洪防汛工程设施的运行管理；负责防洪防汛器材设备的管理、维修和使用；负责灾情普查等工作；负责值班安排及通讯联络、传递信息；执行、传达县人民政府防指、县防办的决定、调度命令，检查、督促防汛指挥部成员及各村做好防汛工作。
8.武装部：负责组织以民兵预备役部队为主的乡级山洪抢险应急分队，落实组织，落实人员，根据汛情需要，帮助乡政府担负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救灾及执行重大防洪任务。

9.沿山各行政村：负责制定辖区内防汛防洪工作安排；负责组织抢险分队，准备抢险物资，服从防汛指挥部调度；制定灾后自救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灾情的统计上报工作；配合做好救灾物资的分配发放工作；负责清除所辖区域内影响防汛行洪的障碍物，积极配合和加强防洪堤以及行、滞洪区的管理；负责汛期辖区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做好紧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危险点的监测；加强防汛值班，及时报告险情并采取抢险措施；承办乡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0.供电所：保障防汛抢险、排涝、救灾的电力供应，负责灾后尽快恢复供电设施。

11.卫生院：负责抗洪抢险的医疗救护及卫生用品供应，做好灾区群众的卫生防疫工作及生活卫生，保障灾区群众身体健康；及时向县防汛指挥部提供灾区疫情和防治信息。

三、应急分队及任务

根据全乡地势共分3个防汛段落，组建3个应急防洪抢险分队，主要任务为：

第一分队红翔新村：做好红崖子乡红翔新村红陶路二道沟上游降雨来水量实时观测、预警，并做好二道沟至红崖子村段沿山防洪堤坝巡视。责任人：朱成学

第二分队红崖子村：做好红崖子乡上、中马道防洪库、红崖子村段拦洪库降雨来水量的实时观测、预警和红崖子村沿河防洪堤的巡视。责任人：刘振

第三分队王家沟村：做好红崖子乡下马道防洪库、红崖子王家沟段拦洪库降雨来水量的实时观测、预警和王家沟沿河防洪堤的巡视。责任人：陈文才

四、各应急分队行动路线
第一分队行动路线：红翔新村出现险情时，分队经红翔新村东出口主干道进红陶路公路，在红翔新村二道沟上游集中到达险段。

第二分队行动路线：红崖子村出现险情时，分队从红崖子村三队供电所路到乡沿山防洪堤集合，直达险段。

第三分队行动路线：王家沟出现险情时，分队可从黄河大桥向东沿防洪堤到达险段。

六、撤离路线及安置点

1.红翔新村计划转移安置7个村民小组的577户2154人。转移安置地点为红崖子乡红瑞小学。

2.红崖子村计划转移安置7个村民小组的555户1490人。转移安置地点为红崖子乡人民政府、乡驻地卫生院。

3.王家沟村计划转移安置4个村民小组的238户1030人。转移安置地点为红崖子小学。

七、人员及备用物资
每年5月10日前，各村应将防汛抢险人员及备用物资准备就绪，具体任务如下：

1.全乡组建128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各村各组建50人的防汛抢险应急分队。

2.全乡准备编织袋1000个，铅丝50公斤，铁锹100把，各村准备铁锹100把，全乡准备雨衣雨鞋100套，准备机动车2辆。

3.出现汛情时，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调用编织袋、铅丝等物资集中抢险。

      八、预防和预警机制
        建立山洪灾害易发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落实观测措施和汛期值班巡逻制度，随时掌握汛情、灾情，并预测汛情发展趋势，根据不同汛情等级，提出相应对策，为山洪灾害抢险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报警，并报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指挥部。
         九、应急响应 
    （一）应急响应行动 
     1.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长主持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成员会商，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启动本应急预案，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并将情况上报县防指及相关领导，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防洪工作；同时密切监视汛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由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副指挥长带班，加强防汛值班，及时发布汛情通报及防汛措施；各村、中心（办）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办公室随时将汛情上报县防指。
     2.受灾村的干部应根据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指令及时动员、部署本村防汛工作，服从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加强防守巡查，及时控制险情。
     3.以属地为主的原则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及时组织防汛工作；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及各村、中心（办）、驻乡单位负责人，应按照职责到分管的区域组织指挥防汛工作，或驻点具体帮助受灾区做好防汛和抗灾救灾工作。
   （二）信息报送和处理 
      各类防汛信息要及时上报。上报内容要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随后补报详情。所有信息必须报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响应级别，由指挥长签署意见后，再上报县防指。
      （三）应急响应措施 
   预案启动后，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统一指挥村组及各有关单位协助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研究分析雨情、水情、险情和灾情，提出处置意见，并及时进行调度，协调各成员单位，督促检查各有关单位的应急准备情况，收集信息，传达指令，并开展总结、评价等有关具体工作。各村、中心（办）、驻乡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做好以下工作:
    1.抢险救灾。灾害发生地的村组织实施抢险救灾、人员转移、灾民安置等工作。武装部负责所属预备役部队民兵参加抗洪抢险救灾，并协助红崖子乡派出所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协助村转移危险地方的群众。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负责指导灾民安置和救济救助工作；综治中心、武装部、红崖子乡派出所、司法所负责组织维护灾区社会治安、抢险救灾和道路交通秩序。
   2.应急资金保障。财经服务中心牵头，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等单位负责乡级抢险救灾资金的筹措、落实和争取上级财政的支持，做好救灾资金、捐赠款物的分配、下拨，指导、督促灾区做好救灾款的使用、发放，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负责救灾、恢复生产所需信贷资金的落实。
    3.医疗卫生保障。红崖子乡卫生院、畜牧兽医工作站等单位指导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预防疾病流行，做好人畜疾病的免疫和公共场所消毒工作。 
    4.后勤保障。灾害发生的村配合乡政府负责抢险物资、交通工具、食品、饮用水、医疗器械、药品等后勤保障。
    5.灾情核查。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牵头，所有村、中心（办）分别负责了解、收集、核实本村、业务范围内的灾害损失情况，并及时上报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办公室。
    6.灾后重建。灾害发生地的村应根据洪涝灾情及防灾减灾工作需要，统筹规划，安排受灾村的重建工作。
   十、附则 
    （一）对防汛抢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乡山洪灾害抢险指挥部办公室报乡政府进行表彰。对防汛工作中因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防洪法》、《水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二）本预案由乡政府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